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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面对全球信息化的浪潮，我国也大大加快了信息资源建设的步伐，但在建设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有关知识 

产权保护的问题 。分析 了我国现今信息资源建设 中知识产权 制度 不适应发展 的现 实问题 ，并结合我 国现行的著作权法提 

出了调 整知 识产权制度 的建议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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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o世纪末 ，因特网在我 国迅速 普及，计 

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成熟使人类记 

录和传 播知识 信息 的手段 和方式 发生 了 巨 

大变化，信息资源的收集 、处理、存储 、传递 

及共享 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和发展 ，同时也对 

现行 的知识 产权 制度带来 了新 的利益冲突 。 

如何在国家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既保护好 

知识产权人 的合法 利益 ，又兼 顾社会公众 的 

利益 ，在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 资源共享之 间 

寻找一个合理 的平衡点 ，是 当前进行信息 资 

源建设亟待解决 的问题 。 

1 相关概念概述 

网络信息的海量和易传播 性 、共享 性促 

使 传统 的图书馆 文献资 源建 设必须 向 网络 

空 间拓展 ，信息 资源建 设的理 论也 应运 而 

生。信息资源建设主要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

手段 ，对社会各种信息 内容进 行处理 、传递 、 

开发 、利用 。其重 点 是 电子 文献 、各 类数据 

库 、网络资源等新型资源的建设川。我 国进行 

信息资源建设的 目标不是 占有 资源 ，不是建 

立保障性的“信息库存”，而是实现信息资源 

最广泛 的共享 、最快捷 的流通 和进行深层 次 

的挖掘利用。 

知识产权制度是调整知识产品的创作、 

生产与 使用 过程 中各 种社 会关 系的 根本法 

律制度I2]。它的差异性 ，导致不 同利益 团体在 

这 个制度 中 分享到不 同利益 或受 不 同程度 

的利益损 害。从理论上讲 ，这项制 度可以被 

优化设计 ，以追求最大 的社会 效益 。因此 ，也 

可以将它看作是 以刺激知识生产为目的调 

节社会利益的平衡机制。 

一 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总是与其社 

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 应的。但由于我国 

知识 产权制 度建立 于计划 经济 向市场 经 济 

过渡的时期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完 

善 ，相关的信息政策和法律 规定还不健 全 ， 

难免会有一些以信息共享为名的信息侵权 

分子严重扰乱信息资源建设，这不仅损害了 

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，造成了信息市场的混 

乱 ，也使人们对信息资 源建设产生误 解。随 

着我 国近 年来的 信息技 术的发 展 和信息 环 

境的变化，对信息资源建设中与知识产权相 

关的制度进行调整、加以完善的工作迫在眉 

睫。 

2 信息资源建设对知识产权提 出的 

新问题 

近年来以计算机为主体的信息革命几 

乎对 世界各 国知识 产权制 度都 产生 了巨大 

影响 ，我 国现 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并 不能覆盖 

信息时代新技术的各个主题 ，尤其是随着我 

国信 息资源建设的深入 ，给知识产权 制度不 

断提 出了许多新的 问题 。 

2．1 多媒体作品及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问 

题 

这是 电子技术 广泛应用 于出版 、通讯 、 

存储 、检索活动引起 的问题 。多媒体作品所 

具有 的交互 性 、软件 复合性 等特性 ，使 得它 

区别于现有著作权法保护对象。131多媒体作 

品引起的著作权问题主要有 ：①突破现有著 

作权作品的种类。目前各国及各种国际公约 

中所涉及的“著作权作品”，一般均未包括多 

技术企业间的研发会计信息 的可 比性 ，也有 

利于保持 宏观科 技资 源配置 统计 口径 上的 

一 致性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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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作品。②对数字化作品作者身份的确认 

问题 。通过 网络远程合作创作的具有独创性 

的文学作 品 、软件或 数据 库等 ，以及利用 软 

件 自动生成 的索 引 、音乐作 品 、美术作 品等 ， 

都对 传统方 法确定 创作者 提 出了前所 未有 

的挑战。( 数字作 品的复制权 问题 。网络环 

境下作 品 的复制速度 和难 易度 、作 品的修 

改，复制品的信息含量等问题都发生了本质 

变化 ，它对作者 的最 主要经济权 利即复制权 

产生 根本 性的冲击 ，因而 “复制 ”的概念 ，“复 

制 品”的概念，都需要进一步拓宽范围。 

2．2 数据库保护 问题 

我国著作权法及实施条例中均没有对 

数据库问题作出专门规定，这与我国蓬勃发 

展的数据库业是不相适应的，会导致数据库 

的开发利用缺乏法律保障。但是数据库是非 

常独特的作品类型 ，在制订数据库 法律规范 

时应考虑以下问题：①如何与现有的著作权 

法相互协调，是单独制订一部数据库法，还 

是 在现有 著作权 法 中增 加有关 数据 库保 护 

条款 ；②如何定义数据库，如何确定数据库 

保护的原则；③如何明确数据库与一般汇编 

作品的区别；④如何界定数据库及其所含内 

容的各自的著作权；⑤如何根据数据库的动 

态性确定其保护期等等。 

2．3 作品在网络中传播 的发表权 问题 

我 国著作权 法制 定于 20世纪 80年代 

末，那时在互联网上传输作品的问题还不算 

突出，所以没有规定在网络上传输作品是否 

为“发表”。但是对于“已发表”作品和“未发 

表 ”作 品的区别保护一 定是有严格规定 的 ， 

而在 网络环境下 ，作品 的发 表和传播很可能 

就构成 出版行为 ，因而它对著作 权法 中规定 

的出版社的权利、出版合同等问题将造成冲 

击 ，成 为著作权法律 急需解决而 又相当复杂 

的问题 。 

2．4 违反着作权法规定的作品传播的控制 

问题 

数字化后的传播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 

的 ，因为互联网最重要 的特 点就是它 的 自由 

连接、自由发布信息、自由扩展、自由增加新 

的服务方式和服务 内容 。那 么 ，在网络环境 

下如何防止违法作品的传送与发布，如何确 

认信息传播主体是否合法，以及如何确认谁 

是侵权主体等，都有待于著作权法给以更具 

体的规定和解释，以合理地解决网络 自由和 

作品控制之间的协调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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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对我国信 息资源建设 中知识产 权 

制度进行调整的几点思考 

我国 的知识产 权制 度确 实存 在以 上一 

些不适应信息 资源建设 的问题 ，但是我 们认 

为 ，知 识产权 法应 当修改 ，但 切不 可操之 过 

急。因为 目前我 国信息资源建设尚处在发展 

初期 ，我国信息集成设施建设 和对一些 高新 

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研 究也才刚 刚起 步 ，要 

调整中国的知识产权制 度需 要循序渐 进 ，注 

意以下 几个方 面。 

3．1 重视对知识产权滥 用行 为的控制 

知识 产权同其他民事权 利一样 ，也存在 

正 当行使与权利滥用的问题。要想实现知识 

产权与信息 资源共享之间的利益 平衡 ，就要 

控制对知识产权的滥用行为。知识产权的滥 

用是 指知识 产权 的权利 人在行 使其 权利 时 

超出 了法律所允许 的范围或正 当的界限 ，导 

致 对该权利 的不正 当利用 ，从 而损害他人 利 

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 的情形 。知识 产权 的独 占 

性 通常 会使权 利所有 人在一 定市 场上 形成 

垄断或 支配地位 ，或者 是通过不 正当地行使 

知识产权来 非法限制竞争 ，因此我们 应当尽 

快建立 知识 产权 滥用的 内部控 制(知 识产权 

法 体系 内的控制 )和外部 控制 (主要 是反 垄 

断法控制 )制度 。 

3．2 重视 发挥 知识产权 集体管理 组织 的作 

用 

知识 产权集 体管 理组织 是 知识 产权 创 

造者或其他权利人对 自身权利予 以保护的组 

织 。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协助政府 做 

很多涉 及知识产权保护的事情 ，可以 自行处 

理涉及维护他们 自身权益的事务以及发挥服 

务社会 的功能性 作用 ，如处理成员作 品的使 

用 、授权许可和转让 、侵权交涉等事务 。[41 

我 国版权 集体管 理组 织还 处 于起 步 阶 

段 ，而 我国网络侵权的现 象却 13益严重 。因 

此 ，我 国的知识 产权集体管理 组织应该充 分 

发挥 作用 ，积极 加强对数字作 品版权权利 的 

管 理 ，制定 合理 的收费 标准 ，提 供足够 的法 

律 和技术 保护措施 ，防止 网上 非法复制 、规 

避保护措施等行为的发生。 

3．3 注重知识产权制度的健壮性问题 

知识产权制度 的健 壮性 ，包括知识产权 

制度面对新环境 的适应性 ，规范 的稳定 性 ， 

作为行动指南 的预测性 等内容 。任何 国家的 

知识 产权法 都是不 断修改 以适应 新技 术变 

化 的 ，但 是对 于“健壮 ”的知识 产权制度 ，法 

律 的修改也许不那 么频繁 ，对于缺少健壮性 

的知识 产权 法只好 采取 “头痛 医头 ，脚 痛医 

脚 ”的办 法了。我国知识产权法 中尚有一些 

地 方不能适应新技术环境 ，我们 在对其进行 

调 整的过程 中应该适 当地 考虑其前瞻性 ，准 

确 预测 一下未来技术 的发 展 ，提高法 律条文 

规定 的灵活性及面对变化的弹性。这样可以 

有效降 低立 法修改修正的频度 ，从而避 免每 

次 新技术 、新 的表 达形式 出现 ，都不 得不 修 

改版权法的尴尬情况。 

3．4 注重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协调 

随着新技术 的应 用和 国际环境 的变化 ， 

各 国正常 的经贸往 来和文 化技术 交流 El益 

频 繁 ，地 区合作 及国际合作成 为经济发展的 

重 要趋 势 ，知识 产权 保护的 国际化 已不可避 

免。但 是 ，由于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制 度的差 

异 以及 新技术 的影响 ，中国知识产权 法中尚 

有许 多问题 值得进一步研究 与完善 ，例 如高 

新技 术条 件下专 利主题 范围 、专 利性 、专 利 

国际 申请 的语 言与程序 、集成 电路 、多媒 体 、 

数据库 、互 联网 、数字地 球的知识产权 问题 。 

目前国际上有关专利与版权的条约正在修 

订或达成 新协议 。我国相关部 门和组织也应 

吸收国际上的研究成果 和立法经验 ，先进行 

理论准 备 ，写 出修 改建议 报告 ，使 修改 后的 

知识 产权法使其尽可能 与国际接轨 ： 

4 结语 

我们应该 充 分利用 信息 革命 的有利 时 

机 ，健 全和完 善我 国的有 关法律 ，尽 力做 到 

在加强对知识 产权保 护的同时 ，也把对公共 

利益造成 的损 害降低到最小 程度 。我们认为 

在更 大范围 内实现 信息资 源的合 理共 享是 

信息 资源 建设 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最终 目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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